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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和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周边交通基础设施，更好服务于园区的建设需求，三亚市启动中科院路、站

前路、布山路、布水路、天涯路、新镇路、大云路等道路建设工程。

在中科院路和大云路施工过程中发现，控规规划路网与现状古树点位冲突，导致道路建设难以继续实施。由于上述古树保护级别较高，且不满足移

植保护条件，因此，三亚市紧急启动三亚市中科院路、大云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论证工作  。



第一部分    中科院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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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位交通

三亚市在海南岛的位置

19KM

22KM

18KM
9KM

论证地块

天涯镇区在三亚市的位置

三亚站

三亚市政府

凤凰机场
崖城站

中科院路

项目在天涯镇区的位置

（1）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位于三亚天涯区红塘湾北侧，依山靠海，自

然环境优良。属于热带海洋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24.5摄氏度。

（2）中科院路位于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规TYYG—01~08街区和

TYYG—09~12街区之间，西起布山路，东至布水路，全长500.186m，为城市支路，

红线宽14m，双向2车道，设计速度20km/h。

一、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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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1.2 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年平均气温22.4℃，-26.6℃，最冷月（1月）

平均气温16.5℃，平均年降雨量2444毫米，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

（2）水文条件：区内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400 毫米。径流主

要由雨水补给，汛期（5-10月）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80-85％。

（3）地质：出露的岩性主要为花岗岩、混合花岗岩和次火山

岩。花岗岩主要出露于中部及东部和北部边缘；混合花岗岩主要出

露于南部；次火山岩主要出露于中北部，即一带及其以北区域。

（4）不良地质：场地内及周边暂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土洞和不稳定边坡等不良地质作用。

（5）地震：三亚市地震烈度区划为6度。新建永久性建（构）

筑物，按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的抗震要求设防。特别重要的建筑

物和构筑物，其设计抗震烈度标准应适当提高。景区内的道路、桥

梁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采用柔性道路设计，施工严格把关。供

水、供电、通讯系统的构筑物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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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1.3 建设条件

（1）交通条件：项目南侧有海榆西线主干道，可直达施工区

域，交通方便，完全能满足建设项目的要求。

（2）材料供应条件：本工程施工所需要的天然建筑材料包括

砂料、石料、上料等全部能在区内市场就近采购；本工程施工所需

要的主要外来材料包括钢材、木材等，均能在区内市场就近采购。

（3）供电条件：本项目电源由市政供电电网供给。因此，本

项目的工程施工和项目运营的供电可靠，电量充足，能满足本项目

要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规求。

（4）供水条件：项目用水均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5）排水条件：项目区域附近市政排水管网已完善，因此建

设期及运营期工程污水均经过处理后排放道市政排水管网。

（6）通讯条件：区域内通讯与市政通讯网相联，为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公司的无线通讯覆盖；有线通讯可由中国

电信公司通讯电缆接入，通讯线路以地下管道为主，辅以架空线路，

通讯线路畅通。

（7）人文、社会环境条件：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社会稳定，治

安状况良好，可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规定，

并得到有关部门以及当地城镇居民的大力支持。这一系列的条件为

正常的施工和项目完成之后正常的运营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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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位规划情况
n 《三亚市天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心区暨遥感信息产业园

片区规划修改及分图则 

二、 上位规划解析

《三亚市天涯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心区暨遥感信息产

业园片区规划修改及分图则 于2018年2月13日，经三亚市人民

政府批复同意。
G1

TYYG-01

A35
TYYG-02

G1
TYYG-05

G1
TYYG-03

A35
TYYG-04

A35
TYYG-06

G1
TYYG-08

A35
TYYG-07

G1
TYYG-09

B11
TYYG-10

G1
TYYG-12

A21
TYYG-11

用地规划图

用地汇总表

分类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

用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

用地比例
（%）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64733 223.38 299646 56.29%

A21 图书展览设施用
地 15815 23.72 31631 5.40%

A35 科研用地 148917 223.38 268016 50.89%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5148 22.72 37870 5.18%

B11 零售商业用地 15148 22.72 37870 5.1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50959 76.44 —— 17.41%

G1 公园绿地 50959 76.44 —— 17.41%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61811 92.72 —— 21.12%

S1 城市道路用地 61811 92.72 —— 21.12%

总建设用地 292651 438.98 3375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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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位规划解析



三亚市中科院路、大云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10

3.1 规划依据

三、 修改依据及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号）；

（7）《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7号）；

（8）《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

资发【2023】234号）;

（9）《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11月29日海

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0）《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

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11）《三亚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规定》（2021年3月10日三

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自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

（12）《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3）《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4）《三亚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建筑分册（试行稿）》

（2014年）；

（15）国家、海南省、三亚市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和技术规定；

（16）政府相关批文、宗地图及现场采集的资料等。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

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

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

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

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

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三亚市中科院路、大云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11

3.2 项目范围

三、 修改依据及原则

本项目的范围为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

中科院路。

3.3 规划原则

（1）严格保护、永续利用。保护园区古树及周边生态资源，保持生

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2）环境承载原则。加强古树保护与环境建设，合理利用周边空间，

结合环境容量适度进行绿化建设。

（3）综合协调原则。保障公共利益，促进周边生态、文化、社会、

景观与经济多方面综合协调、平衡发展。



三亚市中科院路、大云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12

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两棵古树位于正在施工的中科院路桩号DKO+160位置两侧，如图所示：

4.1.1古树位置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对
应
控
规
用
地
规
划
图
位
置
示
意

对应对应施工桩号位置示意

周边环境关系示意

对应现状卫星图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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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1）酸豆树由三亚市林业局于2020年1月建档挂牌列入保护名录，树木编号

SYJ0600，保护级别为一级，树龄314年。

（2）根据三亚林科院出具的古树诊断分析报告：以酸豆古树为中心，距古树树

干2m、4m处，粗根系数量和根系密度均会随离树干的距离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趋

势。古树粗根系数量及密度主要分布在20~60cm范围内，分布密度较密但深度不大。

（3）现状照片及分析图如下：

4.1.2酸豆树现状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古
树
现
状
照
片

古树树冠及根系水平投影数据

古树根系三维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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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1）高山榕由三亚市林业局于2020年1月建档挂牌列入保护名录，树木编号

SYJ0601，保护级别为二级，树龄264年。

（2）根据三亚林科院出具的古树诊断分析报告：以高山榕古树为中心，距古

树树干2m、4m处，粗根系数量和根系密度均会随离树干的距离增加呈先增加后

减少趋势。古树粗根系数量及密度主要分布在20~140cm范围内，分布密度适中

且深度校深。

（3）现状照片及分析图如下：

4.1.3高山榕现状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古
树
现
状
照
片

古树树冠及根系水平投影数据

古树根系三维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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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生态价值层面，古树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与顶级生态载体。其一，作为复杂的微型生态系统，古树为特定的鸟类、昆虫、地衣及菌类提

供了不可替代的栖息地与食物源，是维护区域物种多样性及基因库的关键节点。其二，其庞大的树冠结构、巨大的叶面积指数和深广的根系，使其在单位

时间内的固碳释氧能力、空气污染物吸附量以及蒸腾吸热带来的“冷岛效应”远超普通乔木，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

（2）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古树是活的“历史档案”与“文化地标”。它亲身经历了社区的发展与变迁，是集体记忆的实体化象征，承载着地方的乡

愁与文脉。其存在本身具有重要的科研、教育及景观价值，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4.2.1古树保护是保护生态遗产，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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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根据《三亚市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若干规定》（2021年3月10

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自

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本项目不符合异地移植

保护的条件。

（2）经林业局现场核定，上述

古树根系发达，技术上也不具备移

植条件。

4.2.2移植保护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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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根据《三亚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

规定》（2021年3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

号公布 自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第九条，如下

图：

（2）经比对道路施工图，古树冠幅外5m地

上保护范围完全覆盖该段道路红线，冠幅外8m地

下保护范围已完全覆盖道路红线,不具备原址保护

施工的条件，如下图所示：

（3）综上所述，现有中科院路道路设计方

案不具备原址保护的施工条件，中科院路城市支

路建设工程不满足异地移植保护条件，因此，为

保护古树名木必须按照树冠冠幅外8m地下空间保

护线为控制线调整中科院路道路线位。

4.2.3原址保护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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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调整方案一：整体线位北移

（1）在现有线位基础上整体向北偏移47.8m，避

让古树保护范围，且满足交叉口、出入口间距要求。新

增7m宽联络通道，供星宇空间地块出入。

（2）用地性质、道路纵断面、横断面：与原设计

基本一致。科研用地被新道路分割为三块，面积

由42463㎡变为32642㎡、4472㎡和4962㎡，对比原

用地整体减少了387㎡，主要是减少了新增地块7m连

通道的部分。

（3）优点：调整后道路与原设计基本一致，线型

平直易施工，分割后用地规整。

（4）缺点：整体线位北移，造成东西两侧十字路

口变为多处丁字路口，交通流线组织复杂，加上周边用

地公共设施较多，未来易形成交通拥堵。

五、 道路线位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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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现有线位基础上，道路K0+080-K0+220

段线位整体向北偏移，避让古树保护范围，同时满足交

叉口、出入口间距不小于30m。

（2）道路坡度0.8%，整体标高与现状接近。用地

性质、道路横断面与调整前保持一致。科研用地被新道

路分割为两块，面积由42463㎡变为为36045㎡和6043

㎡，对比原用地整体减少了375㎡，主要是减少了道路

向北绕行部分的面积。

（3）优点：道路线形改动较小，用地性质基本保

持不变，实施难度不大。

（4）缺点：东侧线位北移，造成东十字路口变为

两处丁字路口，交通流线组织复杂，加上周边用地公共

设施较多，丁字路口处未来易形成交通拥堵。

5.2调整方案二：东侧线位北移

五、 道路线位调整建议



第二部分    大云路线位调整及周边地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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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位交通

三亚市在海南岛的位置

（1）本次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的北部，项目北临海南环岛高速，东侧为大疍港路，西侧为晒经坡路。

（2）论证项目距海南环岛高速（G98）崖城互通约6.5公里，距离环岛高铁崖州站约5公里，交通便利 。

一、 项目概况

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片区在崖州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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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1.2 自然条件

（1）气候条件：年平均气温22.4℃，-26.6℃，最冷月（1月）

平均气温16.5℃，平均年降雨量2444毫米，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

（2）水文条件：区内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400 毫米。径流主

要由雨水补给，汛期（5-10月）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80-85％。

（3）地质：出露的岩性主要为花岗岩、混合花岗岩和次火山

岩。花岗岩主要出露于中部及东部和北部边缘；混合花岗岩主要出

露于南部；次火山岩主要出露于中北部，即一带及其以北区域。

（4）不良地质：场地内及周边暂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面沉降、地裂缝、岩溶、土洞和不稳定边坡等不良地质作用。

（5）地震：三亚市地震烈度区划为6度。新建永久性建（构）

筑物，按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的抗震要求设防。特别重要的建筑

物和构筑物，其设计抗震烈度标准应适当提高。景区内的道路、桥

梁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采用柔性道路设计，施工严格把关。供

水、供电、通讯系统的构筑物按抗震烈度 7 度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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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1.3 建设条件

（1）交通条件：项目周边城市道路网骨架基本建成，可直达

施工区域，交通方便，完全能满足建设项目的要求。

（2）材料供应条件：本工程施工所需要的天然建筑材料包括

砂料、石料、上料等全部能在区内市场就近采购；本工程施工所需

要的主要外来材料包括钢材、木材等，均能在区内市场就近采购。

（3）供电条件：本项目电源由市政供电电网供给。因此，本

项目的工程施工和项目运营的供电可靠，电量充足，能满足本项目

要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规求。

（4）供水条件：项目用水均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

（5）排水条件：项目区域附近市政排水管网已完善，因此建

设期及运营期工程污水均经过处理后排放道市政排水管网。

（6）通讯条件：区域内通讯与市政通讯网相联，为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公司的无线通讯覆盖；有线通讯可由中国

电信公司通讯电缆接入，通讯线路以地下管道为主，辅以架空线路，

通讯线路畅通。

（7）人文、社会环境条件：项目所在地及周边社会稳定，治

安状况良好，可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规定，

并得到有关部门以及当地城镇居民的大力支持。这一系列的条件为

正常的施工和项目完成之后正常的运营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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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位规划情况
n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二、 上位规划解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成果已于

2023年5月15日经三亚市人民政府

批复同意。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

总体定位为国家深海南繁创新引擎、

三亚经济圈西翼发展核心、高品质海

滨城区。

项目位于深海科技城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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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位规划解析

2.1 上位规划情况
n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大 云 路 （ 图 中 为 ” 晒 经 坡 南

路”）在片区控

规中规划为支路，道路红线宽

度为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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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位规划解析

2.1 上位规划情况
n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 

项目涉及片区中YK02-01-01、YK02-01-02等11个地块，具

体详见下表。

项目涉及地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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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规划依据

三、 修改依据及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修订）；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号）；

（7）《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第7号）；

（8）《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

资发【2023】234号）;

（9）《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4年11月29日海

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0）《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

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11）《三亚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规定》（2021年3月10日三

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自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

（12）《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3）《三亚市遥感信息产业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4）《三亚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建筑分册（试行稿）》

（2014年）；

（15）国家、海南省、三亚市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和技术规定；

（16）政府相关批文、宗地图及现场采集的资料等。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

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

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

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

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

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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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改依据及原则

3.2 项目范围

项目涉及片区中YK02-01-01、YK02-01-02等11个地块，具体详见下

表。

3.3 规划原则

（1）严格保护、永续利用。保护园区古树及周边生态资源，保持生

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2）环境承载原则。加强古树保护与环境建设，合理利用周边空间，

结合环境容量适度进行绿化建设。

（3）综合协调原则。保障公共利益，促进周边生态、文化、社会、

景观与经济多方面综合协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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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古树位于正在施工的大云路与裕民路交

叉口南侧，桩号KO+210位置，道路西侧人行

道上，距离裕民路路口约36m。

如图所示：

4.1.1古树位置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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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古树位于正在施工的大云路与裕民路交叉口南侧，桩号KO+210位置，道路西侧人行道上，距离裕民路路口约36m。如图所示：

4.1.1古树位置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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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古树诊断分析

（1）高山榕由三亚市林业局于2020年1月建档挂牌列入保护名录，树木编号

SYJ0695，保护级别为二级，树龄214年。

（2）根据三亚林科院出具的古树诊断分析报告：以古树为中心，距树干1.5m、

3.0m、4.5m半径均检测到粗根系，粗根系数量及密度主要分布在20~160cm范围内，

分布密度宽度和深度均较大，反映该古树根系生长即需要横向又需要纵向的生长空间。

（3）现状照片及分析图如下：

4.1.2古树现状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古树树冠及根系水平投影数据

古树根系三维分析数据

古树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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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生态价值层面，古树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与顶级生态载体。其一，作为复杂的微型生态系统，古树为特定的鸟类、昆虫、地衣及菌类提

供了不可替代的栖息地与食物源，是维护区域物种多样性及基因库的关键节点。其二，其庞大的树冠结构、巨大的叶面积指数和深广的根系，使其在单位

时间内的固碳释氧能力、空气污染物吸附量以及蒸腾吸热带来的“冷岛效应”远超普通乔木，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

（2）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古树是活的“历史档案”与“文化地标”。它亲身经历了社区的发展与变迁，是集体记忆的实体化象征，承载着地方的乡

愁与文脉。其存在本身具有重要的科研、教育及景观价值，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4.2.1古树保护是保护生态遗产，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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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根据《三亚市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若干规定》（2021年3月10

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自

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本项目不符合异地移植

保护的条件。

（2）经林业局现场核定，该古

树根系发达，技术上也不具备移植

条件。

4.2.1移植保护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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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科院路道路线位修改的必要性分析

（1）根据《三亚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

规定》（2021年3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令第8

号公布 自2021年4月10日起施行）第九条，如下

图：

（2）经比对道路施工图，古树冠幅外5m地

上保护范围完全覆盖该段道路红线，冠幅外8m地

下保护范围已完全覆盖道路红线,不具备原址保护

施工的条件，如下图所示：

（3）综上所述，现有大云路道路设计方案

不具备原址保护的施工条件，大云路城市支路建

设工程不满足异地移植保护条件，因此，为保护

古树名木必须按照树冠冠幅外8m地下空间保护线

为控制线调整道路线位。

4.2.2原址保护

四、 修改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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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现有线位基础上整体向西侧偏移18.7m，

避让古树保护范围。

（2）用地性质、道路纵断面、横断面：与原设计

基本一致。调整后二类城镇住宅/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增

加了约4980㎡，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减少了约5030㎡，

城市道路增加了约50㎡，其他用地基本不变。

5.1 调整方案：整体线位向东侧偏移

五、 道路线位调整建议


